路得記拾穗 四
    波阿斯開始採取法律上的行動，向那至親的親屬交涉，告訴他說拿俄米要賣屬於以利米勒的那塊地。波阿斯先提土地，然後才提路得，波阿斯的意思是除非將那塊土地與路得一併贖回，否則是不能娶路得的。波阿斯建議那位至近的親屬應當贖回那塊土地。猶太律法規定一個家族的產業不應當永久性地不屬於該家族。
    他邀請那位至近的親屬下決定。 你若肯贖就贖，清楚表明了律法的立場。 那位至近的親屬有充分的權利如此行，若他要贖時，沒有人有權反對。若不肯贖就告訴我，波阿斯亦要他清楚地說出來。
波阿斯終於說出他真正的重點所在：說路得同時也和這塊田產有利害關係，因為她是一個至近親屬的寡婦，尚未留下後裔，因此置買此田產不單只是一宗產業問題，還包括要娶她，為死者生子立後。 使死人在產業上存留他的名，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你既享受他的產業，也要在其上延續他的名字。 
    那位至近的親屬一知道買贖產業及娶路得必須同時進行時，便使事情完全改觀了。他並不是說「我不願意贖」，而是說「我不能贖」他所提出的原因是：恐怕於我的產業有礙。
    波阿斯願意娶路得為妻，那位至近的親屬接下來便說出自己的決定，將此責任轉移給波阿斯，並說：你自己買吧！亦即「你自己接過去吧！」於是，那位至近的親屬將鞋除下，將之交給波阿斯，以完成此交易。波阿斯在此提出整件事的核心部分：他置買了產業後，也同時得到路得為妻。法律程式告一段落，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。
（一）從這裡可以看出波阿斯和那人的不同：波阿斯是“捨己”，後者

     是“為己”。 主耶穌倒空自己好叫別人得到豐富，祂降卑自己好

     叫別人得以高升；而在律法以下之人（或者說舊人），則一切

     都是為著自己。

（二）波阿斯不怕娶了路得會對他的產業有礙，這是因為波阿斯愛

     路得，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，所以願意為她犧牲一切。 主耶穌

     愛我們，甚至犧牲自己，為我們的緣故捨棄了自己寶貴的生命！（三）瑪倫的名因波阿斯的救贖得以存留，這說出我們的生命因著

     主耶穌得以保存，不至於在生命冊上被塗抹。
（四）我們是主所買的人，所以從今以後，我們不再是屬於自己的人

     了（林前六19 ），我們乃是屬主的人（羅十四8 ）。
（五）一個甚麼都沒有的路得，藉著和波阿斯結婚，就甚麼問題都解

     決了；所以我們若要解決人生一切的問題，最好的辦法是和主

     結婚──與主保持一種親密的個人關係。
    因路得與波阿斯聯合的緣故，就懷孕生了一個孩子。 這把神恢復的目的告訴了我們：今天基督徒的生活，追求主的目的，就是靠著主的恩典將生命給出去。 從沒有兒子到有兒子，意思是我們要過一​​種生活，就是傳遞生命的生活。教會在地上的任務是“生兒子”，也就是結果子。 但我們憑​​自己不能結果子，必須常住在祂裡面，祂也常住在我們裡面，我們就多結果子（約十五5 ）。
    最後以路得生出的孩子為高潮，顯示這些婦人指的至近的親屬是這個初生的嬰孩──神將此嬰孩送給拿俄米作為至近的親屬（繼承人）。婦人們為嬰孩取名為俄備得。俄備得意為「僕人，服事」，這可能表示那孩子將會事奉拿俄米，因為她們一向特別關心拿俄米。 在此節經文退出時，特別註明俄備得與大衛有關。這孩子便是以色列最偉大君王大衛的祖父。
    路得記清楚顯示出神是最高的權威。神照顧像拿俄米、路得、波阿斯這樣的人物，指引他們的道路，神從未忘記祂救贖的目的。波阿斯及路得的婚姻導致大衛王的出生，而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是神揀選用來成就祂心意的不二人選。路得記中的事件發生於摩押地及伯利恆，也導致大衛的出生。基督徒可能會聯想起馬太福音開始時的家譜，反映出神的手推動著所有的歷史。 一代又一代的過去了，神在其中成就祂的旨意。我們雖然僅有一生，也只能看到很有限的事情，但是家譜卻是一個很有力的工具，能將神在歷世歷代中的作為完整地呈現在我們眼前。 歷史過程絕非偶然事件的組合，全都有其目的，而此目的便是神的旨意。
